
德财基〔2025〕审结字013号

关于尚德路下穿石长铁路工程结算的评审报告
湖南常德市德源投资开发有限公司：

根据财政投资评审管理规定，我中心组织评审小组对你单位报来的尚德路下穿石长铁路工程（以下简称“本工程”）结算进行了评审。你单位应对送审资料的真实性、合法性、完整性负责。现将评审情况总结归纳如下：

一、工程概况
本工程由湖南常德市德源投资开发有限公司建设，中铁第四勘察设计院集团有限公司设计，中国华西工程设计建设有限公司江西分公司实施监理，通过公开招投标选取中铁二十五局集团有限公司、长沙铁路建设有限公司联合体中标实施。中标金额为3378.26万元。工程于2015年12月开工建设，2022年5月完成竣工验收。

本工程位于经开区石门桥镇，工程交叉点处里程桩号为市政道路K5+262.9，石长铁路线K100+477.74 ，交角为79.58°。采用8m+12m+12m+8m四孔顶进框架桥，高8.15m，桥长18.8m，斜交斜做，交角80°。主要工程内容包括基坑开挖、边坡防护、滑板及后背、主体工程、顶进工程、附属工程、线路加固、线路恢复工程等。

二、评审依据

1.建设单位报送的《尚德路下穿石长铁路工程》结算资料，包括结算书、竣工图、签证单、施工图片及现场查勘的实际情况和对账记录等资料；

2.中华人民共和国铁道部《铁路基本建设工程设计概（预）算编制办法》（铁建设〔2006〕113号）；

3.中华人民共和国铁道部《关于调整铁路基本建设工程设计概预算综合工费标准的通知》（铁建设〔2010〕196号）；
4.湖南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关于印发<湖南省建设工程计价办法>及<湖南省建设工程消耗量标准>的通知》（湘建价〔2014〕113号）；
5.湖南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关于印发<关于增值税条件下计费程序和计费标准的规定>及<关于增值税条件下料价格发布与使用的规定>的通知》（湘建价〔2016〕72号）；；

6.湖南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关于调整补充增值税条件下建设工程计价依据的通知》（湘建价〔2016〕160号）；

7.湖南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关于调整建设工程销项税额税率和材料价格综合税率计费标准的通知》(湘建价[2019]47号)；

8．湖南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关于发布2017年湖南省建设工程人工工资单价的通知》（湘建价〔2017〕165号）；

9.常德市建设工程造价管理站发布的施工相应时段的材料价格及市场价格；
10.影响造价相关的法律法规、政策性及其他文件。

三、评审范围及程序

（一）评审范围

尚德路下穿石长铁路工程结算工程费。

（二）评审程序
1.成立评审小组，熟悉资料，制定评审方案；

2.组织现场踏勘、测量，留取影像资料；

3.审查、取证、计量、分析、汇总，形成初步评审结论；

4.组织对账，形成评审意见，由其各方签字确认；

5.整理评审工作底稿等资料，出具评审报告并归档。

四、评审中的主要问题与说明
（一）审核主要问题：
1.清单内挖孔桩、后背梁、滑板、框架主体、抽换桥枕、人工挖孔桩、挡土墙、拉森钢板桩、路肩墙拆除及恢复等工程量多计，审减212.59万元；

2.D边梁架设与拼装重复计取，审减15.2万元；

3.便梁租赁费价格高报，审减33.2万元；

4.铁路西侧施工便道变更签证实际金额已超申报金额，按申报金额计算，审减17.48万元；

5.进出口两侧增加横向挡墙、新增路面综合管线路灯工程量变更签证实际金额已超领导审批权限，按领导审批权限金额计算，审减22.75万元；

6.K5+282-K5+372段抽排水工程量多计，定额子目高套，审减10.76万元；

7.K5+240-K5+260两侧增加钢筋混凝土挡土墙工程量多计，定额子目高套，审减1.42万元；

8.框架桥底板下方顶管工程无相应图纸及变更文件资料，审减92.4万元；

9.安全生产费按实调整，审减22.01万元；

10.材料价差按实计算，审增15万元。
（二）主要事项说明

1.根据《尚德路下穿石长铁路工程涉铁费用包干协议》铁路四电迁改及防护费、涉铁施工配合费及运损费包干费用为660万元未评审。

2.招标控制价2015年由湖南清华工程管理有限公司编制未经评审中心评审直接招标。
3.铁路西侧施工便道变更签证因申报金额小于实际发生金额，审核按申报金额计取。
4.进出口两侧增加横向挡墙变更签证、新增路面综合管线路灯工程量变更签证因领导审批权限，审核按10万元计取。

5.框架桥底板下方两边顶进二孔Φ1.5m Ⅲ级钢筋砼顶管变更签证无设计图纸及审批程序，审核未予计算。

6.顶进工作基坑外移15m现场实际已发生，但变更程序不完善，审核过程中对于此变更实际发生工程量超过清单工程量部分未予以认可。
五、对比合同金额增减情况说明
本工程签约合同价为3378.26万元，评审金额为2632.39万元，未评审金额为660万元，相比合同金额减少85.87万元，主要情况如下：

1.清单内基坑开挖、基坑挡土板、基坑抽水、边坡防护、挖孔桩、挖土顶进、液压千斤顶、拉森钢板桩等工程量减少，减少金额128.82万元；

2.清单内附属工程、便梁租赁费、安全生产费等按实计算，减少金额61.78万元；

3.清单内铁路监管费暂定金额未计算，减少金额40万元；

4.材料调差，减少金额4.35万元；

5.清单内框架主体工程、顶进框架挖土、空顶、线路加固及恢复等工程量增加，增加金额73.75万元；

6.增加铁路西侧施工便道、3.5万伏高压电线杆迁移、进出口两侧增加横向挡墙、K5+282-K5+372段积水抽排、路面综合管线路灯、K5+240-K5+260两侧钢筋混凝土挡土墙等变更签证，增加金额75.33万元。
六、评审结论
本工程送审金额为37052011元，评审金额为26323934元，未评审金额6600000元，审减金额为4128077元，审减率13.56%。

本评审结论是以建设单位提供的项目结算资料、与项目实施时有关的法律法规、计价文件、解释以及报告出具前的工程现状等为依据，基于现有评审资料、评审人员所持有的专业知识和技能经客观分析得出，对评审报告出具后各种因素变动引起的结论调整概不负责。
七、评价与建议

1.建设单位应加强对项目的建设程序、合同管理、现场管理、资料管理等工作。

2.建设单位应及时组织竣工验收，并尽快办理结算。
八、评审人员

初审机构：湖南鼎兴工程咨询有限公司
初审人员：洪振德、杨洋           初审负责人：洪振德
复审机构：湖南银华工程咨询有限公司
初审人员：代莉芳、王承超         复审负责人：代莉芳
项目负责人：梅智凯
2025年1月2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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